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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典例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人杨
克顺与你司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杭劳人仲案字

〔2016〕第14号仲裁裁决书。限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
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国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对申请

人邱继华、范笛与你司工资等劳动争议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杭劳人仲
案字〔2016〕第22号仲裁决定书、杭劳人仲案字

〔2016〕第24号仲裁裁决书。限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决定书、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杭劳人仲案字〔2016〕第
24号仲裁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
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4月28日

仲裁公告

穆显勇（系绍兴市越城区荣信服饰厂经营者）：
经调查和审理，你涉嫌拖欠4名职工工资

共计15950元整。你的行为构成克扣或无故拖
欠工资。

依据《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
二十二条;《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第
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91条之
规定，拟责令你在3日内支付4名职工工资共计
15950元整。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
定，你可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绍兴
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策法规科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5号318室，电话：
0575-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辩以及听证，逾
期不陈述申辩听证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行政
处理决定。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4月28日

劳动保障监察违法行为告知书
绍市越人社监理告字〔2016〕5号

法院公告
2016年4月28日

(2016)浙0110民初2586号
顾勤华：本院受理原告高智军诉被告顾勤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原告高智军起诉要求被告顾勤华偿还
欠款10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0日9时在本院
塘栖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2587号

顾勤华：本院受理原告高智军诉被告顾勤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原告高智军起诉要求被
告顾勤华偿还欠款20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
月20日9时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944号

林坤、姜观琴：本院受理原告庞宝娟诉被告林坤、姜观
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庞宝娟诉请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林
坤归还借款250000元；2、被告姜观琴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1日上午9：30（遇法定假期
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548号

富阳市元萃坊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大
宇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市元萃坊食品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原告杭州大宇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诉请
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富阳市元萃坊食品有限公司支付
鸡蛋款80000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本案诉
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8月1日上午10：00（遇法定
假期顺延）在本院第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708号

蔡明芳：本院对原告富阳市富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被告余永建、蔡明芳、胡凤根、余永浩、余燕烽、管照祥小
额借款合同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富商初字第37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959号

何丙君、徐巧云、余明华：本院受理原告费惩非诉
被告喻军民、富阳市东南纸业有限公司、孙丙国、蒋永
伟、何丙君、何华丰、何军力、徐巧云、蒋先军、王永金、
余明华、蒋红霞、俞洪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
9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1012号

陈建龙：本院对原告何望明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新商初字
第10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建龙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何望明支付租金人民币57000
元及利息损失（以57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10月1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暂算至2016年2月6日为3975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324元（预收1327
元），由被告陈建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886号

金梅珍：本院受理原告朱丹丹、朱元元、朱巧元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4日上
午9：30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056号

周全、张菁：本院受理原告蒋福平诉周群、张菁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5日上午9：00在本
院审判大楼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1295号

杭州鸿川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方超杰诉被
告杭州鸿川实业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未能以
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088号

江恒初：本院受理原告方志义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初字
第20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江恒初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方志义代偿款42382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0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江恒初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003号

胡金水：本院受理原告钱建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初
字第20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胡金水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钱建武借款22.7万元并支付
该款自2010年9月1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的利息9万
元、支付该款自2014年8月1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20%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711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胡金水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734号

余辉：本院受理原告洪铭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0日10时在本院第十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733号

余辉：本院受理原告洪铭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0日11时在本院第十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732号

徐路红：本院受理原告洪铭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10日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张华、郭彦明、第三人宁波市信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郑贵
询、宋国强、钱跃芬与被告张华、郭彦明、第三人宁波市信
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6）浙0204民初2201号】，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前登记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代理审判员汪晓原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仇浙长、钱正平共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定于2016年8月3日8时4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895号

邬兴波、王文辉、邬妍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甬城支行与被告邬兴波、
王文辉、邬妍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定于2016年7月19日10：45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08号

胡东驰、马晨玲、刘海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
400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24号

童燕飞：本院受理原告柳和生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32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187号

钱巧珍：本院受理原告李洪伟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东商初字第418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144号

曹伟强：本院受理原告徐光明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14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638号

林平：本院已受理原告顾彭宏为与被告林平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8：
4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212号

陈国友、沈冬芹、陈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陈国友、沈冬芹、陈刚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0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2174号

章升升、章近法：本院受理原告董国权诉被告章升升、
章近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本案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奉商初字第1996号

夏国林：本院对陈正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奉商初字第
19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989号

杨伟民：本院受理原告秦泽辉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外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2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十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6号

鲁银芝、葛叶飞、郦金霞、鲁光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府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16年7月28日下午3时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334号

绍兴县烨轩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超铖纸业有
限公司、曹燕燕、施招琴、杜建生、施建明：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
越商初字第53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66号

黄海祥：本院受理原告钱美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
初字第48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1129号

嵊州市丰尚服饰有限公司、沈小利：本院受理原告金
晓萍、卢雪燕与被告嵊州市丰尚服饰有限公司、沈小利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方送达诉讼材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
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由代
理审判员陈祖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倪越明、王跃
三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1384号

王震、王斌：本院受理陈林华与你二人、张伯仁、潘淡
明、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因你二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简转普民事裁
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432号

平阳县瑞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温
州市长城门器厂诉你单位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43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302号

徐秀明：本院受理陈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
30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
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759号

温州同臻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温州市同臻鞋
业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9日
上午10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2407号

邓继军：本院受理温州市谦成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9
日上午9时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商初字第4416号

史论：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商初字第
441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963号

郑剑尘：本院受理原告胡鹏程与被告郑剑尘、章乐
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963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988号

郑知献：本院受理原告邬成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988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郑知献、郑红体、陈钦俊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3日内偿付原告邬成丰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
（自2015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
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限
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987号

林说、林勇、周小微：本院受理原告邬成丰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鹿东商
初字第98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林说、林勇、
周小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偿付原告邬成丰借
款本金17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22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
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限你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东郊法
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987号

林来尧、陈正思、钟爱秋：本院受理原告邬成丰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
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温
鹿东商初字第98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林来
尧、陈正思、钟爱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偿付原
告邬成丰借款本金86000元及利息（自2015年5月13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的四倍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限你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20号

温州市跃进电器开关厂、温州市宏光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叶莲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南
支行诉你们及被告柯遥、李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被告柯遥不服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
第520号民事判决，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
15日。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5）温鹿东商初字第518号

温州市跃进电器开关厂、温州市宏光数
码科技有限公司、叶莲英：本院受理原告温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南支行诉你们及被告柯
遥、李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被告柯遥不服本院（2015）温鹿东商初字
第518号民事判决，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
后的15日。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
对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等13户债权打包进行公开处
置。截至 2016 年 2 月 25 日，该债权总额为 38373.41 万
元，其中本金 36738.19 万元，利息 1635.22 万元。债务
人、保证人、抵押物等详细信息见我司网站公告。处置
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杨晨、王瓯斌
联系电话：0571-85774702、0571-85774663
电子邮件：yangchen@cinda.com.cn;

wangoub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

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浙江阳康电子有限公司等13户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

对浙江高朗卫浴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打包进行公开处
置。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18398.29 万
元，其中本金 15297.54 万元，利息 3100.75 万元。债务
人、保证人、抵押物等详细信息见我司网站公告。处置
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杨晨、王瓯斌
联系电话：0571-85774702、0571-85774663
电子邮件：yangchen@cinda.com.cn;

wangoub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

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浙江高朗卫浴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处置公告


